LB EERAY AT L
114#= &2+ { - F % 185L

F R AL 3 EH
R NI A 2F 3o RfE
Z,}g AVE LI R %Q%“Ea;
e RN
o AR
B E A B EIERRtlad (RAREYERGT L

AT ST

TR (R IE X ﬁé?kﬁ

AORILA FRTREIG EF

A EE A Fg,&lmzm ﬂa;i?‘fpfs: £ PR AP FARIIZ2ED
T28p AL 2 ElI2E R FF H 105 % - %}"J“i—ﬁﬂi
R EEBERFE T {E > ARNIHELY 26P T WREAK

B B geT

a2

F2rBw o

FOFEFTR R FWHRR N WAL
TFz2wd

- SR IPFAAKR I PRAE3d B RACEFTAAOLAR
111#11% 17p 844 - #r7 28 (THRERLILXE) >
S Fmﬁ‘ T EH A 5&#]*% 7 IR lelz-&ﬂ“i 73

%315802’3'%, FIREFEE (THAEIHAFEE R ) H
EEGRAIRGT - RAQLFINEBZTA > ¢ WI11E]]
”45 ‘“‘ﬂ-”iﬁ%ﬁg (FA LR AR g ) ikfziz

IfRIE (S 0 E AR A L L ””} A AL R ARIE 2

k }Tr»alﬁ AQO]1 2x%x

2B TE B LR 5\;1‘ F oo ® %y

/

%— 7



APEBIIEHCEE AN L FL R W

>~
[ e
¥

EA A X AQIHFEEFLFADE  F AL SP
%ﬁ&i%%%%ﬁ’ ﬁA*ﬁHw$7ﬁ”*ﬁ*OQ
O &xgog @%linen L5 2R EZTABAAQ04 > 3
FAQLIREFAEALRPEHUEY “QOOT\ﬁM
BIHRADPEF TR ILE 2 PR LB

NP LR R LR KT 0 AR AHTAQ
2R EHREALTFAPNIERIL R AE BER
Bl A AL oA bIA WA (TR 45H A2 18K

o p OO0O000F 2@ (THOO27) £Es 47
@MQOG%%?ﬁii%%ﬁ’Kfﬁ AR S
% i

—~

JESY

REHE S A T % %g%Mw%k’“
RS SR S RN ERREIM G >

(CFEint FAEG 2 kL A o @R EFRR
B Fcl (hE a7 A2 2 FPar Ak 2R 4
FIF) o T EFEER AR -
FFEARIAQL B AEALEFLIH L FAF el T
RIZA S P HI2FERT A AT EFHEN]]]A
1174p ¢ 3= A0 1 5d iz o x kL AL HAQ ] #
OO« H4x * FHRkr FARELT ¢ F OO00%
3P (THOOX2F) 21 BFFHET A
it EzEIELFLS > T AT TR 2o d 2%
223152 i * » AL AREFEFED L 22 RFIMGEAQ
L L2 43R OO0
A
5

3

o BRHAQ BRI FAFLMY Eo m2EER A
ﬁﬁf%ﬁw«,ﬁijx%’f>é?b,fﬁi L2 mis+ o AR PR
ﬁAo1w\@ﬂ%%’z@%ﬁ%oi£§%$%A’
YR A e fEELRYIE T FARRES o
,/,/?ts;_« B J:,’F’,g;,u45§;u£g§"4€7ﬁ##:_’?E‘%:E'#Bii!ﬁ
HHEFZ FThiFnre 2P HEP T R2AKED o O

#=%



n

S N T

FREFFLpe AR B2 S B R R R
Bod TRALAPZNA S 2PER3ETF M o
Hagep e 2 AWATER > B AT TR EER
o RFEESTHEZL R &N EF L AR AT
SR ERLPES P aatd TABEITTRA L P2 K
Fomp it 2P am s A E 2P 2 HF o A AL
U AP EFARAAETFLZERLE R TR
TEAFE > pF o9 H20ERTLGE L2 P
Fr R SR B 130 B AT E D HEHE L o 2P &
AP ERN2IERTI T RALOP2Z AN A o Ad FE N
SPRAALRBE AL FAAALIETE BHEEN
275 0w PREBIEE R MEHE T 434 5 RF A
LA AELZ EFREEY HF AL 2FETLMEZALY
TRRS AP EFELp AR AALITEEF
EREFaAHZHEB RS2 A2 FRmg u FILRAE
ZISETHE AR ETEL T ABVEF AL > oW F 5
NP LAGRERT  HWHEEa g BT HEWEEH
FAEeTh L U0 0 S RE R B F 2
SE)N T E HOTHE ~ $08MERN T2 21 FHLAREAL
BBLR P2 ENE grnFzL A REAL S T d
??%ié&ﬁ%%%é FEFE P ERELLZHEA
(BB i2RlI3E R &+ 3 523378248 v g £B) -

EA0 1> 110#52 27p F3& 54
PAp SA R {«Fa?i i

AQ4d=zFE R E]
@E4%iéAO4°3“

Az ET11E110 170 5§

W
%ﬁg#&ﬁlﬁi’

R H R
BAQ 1AL 3 R

2 5 7 #F 7

—_—

A £

I~

%BAOI

FEEOO=27 > 0O0=

ﬁ’ﬁﬁ ZAQ] A4

FA111 #1272 22

EATEES A o PR A 4bE 2 ¥

b
i
mj



4498°0,622 2 k£ AL o fP A AF AL AL SRR
1R P EF F86165EF T (THEILALHT) 87 5
FIFUET 2 PR A R AR L R A R IR T 0 d
SHEFEFEXE AIHFREFARLEER 593 @977
TH (LAma 3L 58T 2ELRETFC)I@E) A% 512
T2128F A g &51* ) »HE L2 o PIAQ 1 *#E =R
FATEF L FADE > AR T AR LREF R
SR Z KX AL FRAEL AL AIGp e FUFR
SR H2230F 5 BN A EZ TR AQ 13
B P FARAAETR - L A EIES KR
AR 0 p R AR A F A s o 3Rk
ﬁﬁv\ﬂ %22&91’%a$%v4%o
1e FEIHEZREOO27 » £4 0027
ﬁ%iﬁ*’_?@u@%ﬂ%ﬁA01%§WU¢&A
FALAE S BLEIAREAZFE D AL A URE
’W%dﬁFﬁA%Jﬁ&ﬁEi%@}iiﬁiiﬁ
FEEFTE A
R E ARSI AQ D AR PR AR TR A L A
ELLP17Tp g% pe 2 sX 28 AQ 1R P THFFER
A0022 Ld OO0 TREAAQ 23R EL2Y 22
PUOOR & T T HEES P-4 (ARELEF60F 0 &2
dRAREEHI9F ) A AQLIFFTHEHRAZH 20027
R -O0000007F 27 - 10723 9p E 2 pF > d A
02%2 20005 h4-2¥F 2 %L > 109287 4p A0
20003 #:%dz24d% 110827 8p L £ 5000
OF ad > pET?16P4d AQ1#EEZEFE > AQ
2-000:8% F&823lPO00FN 27> A01
FEEFECAQ2MLEEE R E12730pxA02 5 F
FECAOQL1FE% 0 111&57 18p AQ 1 £ ¥ Fa3:2d O
OO#z > B E102 279 4 » OO0 (T x A L Ahfan F

ZFFRAILA > L FRA D P2 FREFEFE O R

>
pl|
»
~

e JEON o~
-
?
I
ETINS

Y
e
<

™
b
m



b Azmd o ETH) Sk FEL22 21 O0O0F
iil%‘iﬁ;iéfctﬁAOl » AQ2mEzEE £ > 2112#3% 8p
TEL2A02° A01 OO0 ZEE2MAEN 7
AR OO0 7 i v iz T iag2 L8 (Lik
£ 52072 268F - OO« @ F#wwa+¥%12~38-~57~T5~
101 ~119~144~177~200~222F @ %34 ) > =« LAQ0
120022 BFE  HFOOXT 5405 L ERT 2 &
ﬁJ%4%A01~A08‘OOO AQ 25#%:%d ~
FRESFANFTLFFE (LBFEF S REFFIZER
lﬁ—} %6952 ~ 69535 0 T EF > H P 112&F R F 51176
FX o FE) P > AQL p OO 7 A TEY > A
O2FEHEEFAAQ27H H 20027 E A
AOlvaIﬂ’EEFi;(EL s 34 %303-307F ) c AQ 234
113 RE Y F % 13T5E & (g = 9rn k2 THY
) EHCAQ0]1 ROO2FEF 4 2000 ZBRE
F(LAmEF09F ) » &3RA0 1450027 2§
“iaéF4oA01§fxa% PTG AR R A 2
L2z rmZA > pELZOO0TZFHEF A BHER
AEFTHES P g 20028 0022 p P K
@%@7«aﬁﬁpAOIgF‘ﬁéﬁmmﬁﬁiigﬁ
REAFE  HZO0P2EL L REA o
2. b3 A 2 @028 % 2 0 Rt ?ﬁ%ﬁy@25’5£i§A
03 ~000~ ~-000~-000 (HF&l10Fg~ 608~ -
658 =~ ~ 658 ~) » OO0 ~ OO0 ~ OO0 = OO0z +
4o PR ZEFASEd OO0 #0000 » ik
NPA103E L L AATHERTTF UL o 1108 m LR 5
AQ03~-O00~0O00 (hF&10F ~ 1258 ~ ~65F
~) 112817 2p FE 5L 0007 2 0§ Madr
BEAA NP RFREVTZ T A2 L (Aamts
26432 260F ) > ¥ AOOOHMF L 582 A03 kXK
FIADP o2 bR AZ R RIEAAQ I KR R

t\/ 4.«

£

T

B g
T g
¥

%5

-]



OOO*AOS if% %%ﬁﬁA‘ﬁOOQmF~
2032 322A01 ~O008as - FaAQ0 1l a2iFe
TREFF (L FE5%308F ) o #MAQ ] pizst
FAFFAYPEF - F AL 27En (s OOFO
QO&*OOO%OO%OOQ) WP A T2 By F
1 MR F s A Uﬁ%”%ﬂ%ﬁﬂﬁ&ﬁ % 112075
1256»‘1'5{ ¥FERF U TRIFHISLT X G T
.yﬁ&%liﬁ(iﬁgﬁﬂlmJHB?‘%hgng
'E*) sy ¥om bR A zba Bl k22 B 5 =4 o » OO0 110
EDI21p AT a3 A @ 2K 0 F AT Y IF
NP FET R T LA L H (%%Fm%%?ZGB
T RhE2LE%8FRFFI49F AL FeaF+ £ %1
1BZ119F AL 28 ) c OOO* =& H T =- B3R5 P
C EA AP EE (L FE%387TE) cAQ0 1
WA & AH QOO P HFA G ] A EE (A3 LR
3%E>om$<&xf~v§’—*“ e AQ 1~ Ak
FFRARB AL ARLpE 0 GPHEZLZE B2 a¥
AP IR A A A ,QOO_E/"«@{P?&ALB;é\ » B aeE Ak
FEIRA TN IR R (R ) o R mIGES A
o Hp i 4 b 27 A 2B AL AL > ¥Int A R
LA o
JEA L PR ATITELL? 4P i & % L TRpF g R Ese ' 0 3=
ARG ERAELTREIAO I 2 EEFRIG > ARG F 530
AO1z23FBir (LRFLFBTRAIFL PR FZ

kb

\“:V

"
St
mi



a&%?)o%éwmwﬁﬁgﬁiﬁwﬁmggﬂﬁﬁﬁﬁﬁ
Ak (A AA 723855953967 ) » A 2A01 »
QOO%£¢%ﬁﬁaﬁo“$F%&7kLn 24A04
WA R U VERSEELAOL ) P T BEH
A0 Lfesl g Rl ¥ 25 £ R A1
ERATEEFedwd ~AQT11I1E107 25p fax i vz #
B R ER AT P RRES I E (LR T Y
%?3884389 ~ 4233 429F ) - 2 OO0 (A0 14
EEd A AL AR E 0 AQ 1 L111#107 REER
ERERER FFAO]LEAENEF (L F %538
9 155F ) S AQ 27 RAL T & & k&R A TR ¢ o -
i’tifr%'%ﬁti FFAREFAAQ]L EF (L 335 5%308F )
HWAOT ~AQ02 OO0 #ERE Je & A RpF>
ParAQ 1@t sit A EBATRMFEFEEE TR
FOHAPNAQ I EfFEE T RIAE 0 Al T AR
ﬁ}iiﬁiﬁﬁﬁiﬁ OO0 2 tHAAER
E LI AL
oAt A A KOO0 F# W g @iELiner &3 A0 4 -
ZAQI#EF AR ALRBIFA 2P HEYEF
B 1112107 28p linen LA B 2% (A R3 %%n
Z121F ~ A% $283F ) o b A HOOORT BiE xR
ALFAQ42EFF7 RS (A ARTEFEF8FT 3L H
TN A LHEANED ; A E 52033204 ~ 2871 288
o7 £8F 0t vaE- $431F A L REW0)
2OO0O@BH LA T Jé<ﬁA01)Pw?“%§
B kR HFAAR EFOFE TR ERREEYNH
hF Bz et - AL L p
LR pPlEZEE -
AL ARG AR © 2% 2 A0 IR
o EAQ4AAr FU TR B LL
iz A BB AL FFE G

-
~m

0

\
Z2 o

fead
35’



QOO &#H - AQ1sFRE ZEF&£ 5FA01
BAAHEEE (L35 5155F) « 2MA0 1*111#11
AP XL TRR g A RFEH T IR > TR 118
PAR I FAPEREF] Fex2HF2rE10%29p ~ 107 31
Po~11%17P » MARY 3743 T AT A LA B = 4ot —
SN2 RMEALEN Ea AN (AARE S
1672169 ~1902 191 ~197F ) » THARAR T X2 7+
B o ¥ FRLS AOlﬂ-ﬁ?%fﬁﬁ%F%@imﬁﬁ
ﬁ?ﬁ&xf& TR P RFFIBEANS
% 6952 - 6953%4\%4%1% (LB i2R% 51151121
FD) o RIAQLI*111#107 25p 4o s £ A TR ¢ B
giﬁ’bﬁﬂﬁwﬁgﬁiﬁﬁ’ﬂ%&$%%000~
AQ2 #2000 n AR ¢ Ffia > HTAQ ] il fz
EEFRAL 0BG R A LREA LA (4
MIFABAEAL (6342 422) »a000~A0
QRS e b oo
6P%Aﬂu%§£ﬁ%%wfa%€’ﬁ F A fr
FFAEZTEF LH40F AR OOA Foosedpde N E EW
LOO2>7 24553 ~+~% (FLEp 1 111#12722p ~ £
5. :000000000) -~ 1114%12— 225 k3 2112847 14p O
OO0 AP B FE L PHEBFELIHF (LRF S
%1432 147F ) - fat F;’WE;“E' FE ARG FEZ AP &
112#47 14p ~ 3435008 ~ > &2 kL AL L p 2zt
Byvkd oriv e X240 ~ A 22 p H111#127 22p > P&
FARIGEH-1T47 » AR EFE S AARF 0 AR P 3R A A R3%40F
AHBAZFASN AR EdR o R4 F AL 2 B 5L
% 000000000 - K,értj FAGA A D T AR Z B 80F
imaQ?ﬁA()liBOQ;b%ﬂ (FZp t111#12" 22P >
£ 5 1000000000 R+ x5 %295F (OOO%#FHALEE S
58T ) ) taupEE > 2 R4 Q0P 2 AL > H &2
HE- 2~ 2@ FAQ1IRE2I 00272 A02 0 £

$N\R



FREE PR AL AL HESERAB NPT BB AR
Pé;;fl—i-r%g :ll ’&E-/—']’\AOI \OOQ}? ~ F?J-/F& FE'l&—E—]-’)g Fﬁéﬁﬁéi}":"o
LA Q2% &ﬁfai %ﬁ&AOI 000 hs

i

N
"y

20 #2000 (R #308F ) o 2w At A
BLad 000 - Aozﬁ@%%@iiﬁ”°éﬁ0
;\;ﬂ\k’ﬁ:&,,fl"‘g:“ Ad B A AL o

FFRAARIFAHTAQLlAREY (X AE
FIRANFUERE R A PR REREE L
_ET,:’I,-P P;_,'g.: o
M_%4xu%ﬁ§ﬂ$%‘/ fAL P AE AL EE R
2. R FIRE R F
1ui€%&xﬁu45a7vfﬁ%%wﬂ@ 4498 0,622 2 5 & A&
e & sadera LR (LAmDEEH8HE 2 L4
THEE - AL F19TE ) > B EEI0BZ 5 RS
iw*"“*“'”#w‘?“ﬁ Bl k& AL o bR RERLRE
FREGYER A JRBRAEAIL T ERREY >
S WES SIS SRS ~
*B”?hfiw% RN LR S L 2L
LR 2RTEF o mO02 72 A GnELLE
Gt AQ L 575 > F4omat » AQ 132
FREIFAEF (LB FES
A

~
\T‘H \73- 17;';3‘: OO ia
|
N
?‘-)—

]
]

£

5

=

N —

R
FFRA ﬁv?mﬂ?% Re FR TS o B_F 3R
j\

= W M

— ‘:1. l>§_.
B

»%»-m

L4

E
139\

v N

L2 TG b &Ayf?_ "5 A
y * J~,(c.=Lf’§";§}t F2RA RSB T & r@OQ’é}f’ilﬁi
FEAQ LA E Ao AQ 1% 4:
ﬁ#@“nj%gawn%X))‘%# w4495

’ %;%‘El30gm1¢,j%g B 3

e %d%OOzﬁig(iwigﬁwwno

1 57 OO = & $A01&3”£f§m,£002

244950,622~ £ 2 F E F 2 R A 300

~

o
” 4_’_\_.
~

N
\

\C
$%
>
(-
p—
13}‘
O
O

>
=4

i
%%—

he 2

T ko
tf%
qm

(e

N
M

-ﬁ-
—=\ ;7}; )
_wThE

I@:ﬂm

5

|

-

AR



ﬁ>?$%’$qba@%r?ks$ﬁ’&AAﬂ(@. F 3z
o P k- %55 00000000 2P L L isiBkR ) 21420 @
B 24498060222 B L8 R OO0 71 #5727 %
R B T?ﬁwfi*p AHIATHETRE > 7 FE
ﬁéﬁifﬁf&ég$ip% TP RSV L (L AmE %339
%373 427F ) oon 1»»@%%@()0 71 % 2582
@;mﬁm\ P RIEF AQ 23R 'z;és’r%%ﬂ%b“r"ﬁfOOOO
OORFOO2>7 A 2 P EF7FE (L FE 519811
99F ) - AR, F B NEE00F e TaEPOOS P
40111 # 70 20p o3 B 202700 ~ 2 6300 =~ > &2 § #£A
018e0O0=7H 0828 ~2%F (1 ErR i
B Bt IR TR AR Qaj‘F%§§;3781379
F) oo “HoFEAQ 1 oS B oo
.ﬁAOl?AO4%UM%g%B%f:%§%’@iAO
RN i wAa Nz 2z @A > AQ]2FA
O4zFR 3 EUARFFAZ AT DL ITHF 7 A
Sz ERER (L2723 5513721397 ) - A0 1
MEAR B & mAO4M¢$ﬁi« 2tk
2, QO A gy  "RAQZHEFT L 2pER
it e £.O0000 CKXX)Maﬁéﬁﬁ(Q ) BT
S PRA G AR o P B REE BR ASAEY 0
PAFFAQ4LE gk oI RA TG B
sy 0PI EF PR RIS BRI 2P 4R
By A B ARERER BN R S HEEEPIEEE
(Lt 3%%302~3032304F )  RIOO= & F F T
2 (ROO=~7F:%) » AQ 1 ErJdZp 2s ¥
, o

‘”\

\

M

'

o
I
3

.
‘\\



EHEHESOO2F s T2 P A o FRAQLIHFERFZ X
LrERpL > BIHARIFAHLOON T 22424
TAEF o
42 AQ2% 2%k TREXPH1R» Pt (Afk
7744958°0,622~ > L& F ¥ %2012203F ) » At ¥ w®
BO8b*s 1 * Pk » FAQ 1 #fEd B f F2 B2k %
%1ﬁ°“ZW@%E%E11$rTéQOQE@ﬁﬁg
2 FHk o 2000 o AP RAEREOOS T
w¥ﬂ1’CX)\?ﬁﬁ%%°f4wa0&ﬁmlﬁ#%#
AR TEA 0 P mk o B P RAT THE o REER
ﬁmA01%éOO“5mﬂ&ngm,gﬁ;ﬁﬁz 0
L7 Mz s bRt oy W1 A23c44980,622~ > @ 3 B
DAXAELAQLIEFFTHEHES OO 72k FIB 23
e A PFAFUF L RFIM G R SR 0 B AL AL
\@W%%T%ﬁ cxAQ1 OO0« 2 Lozt
LRE A e dem > @ FROO #2.2@@@')?1

fwwiA@MJ3wa38mm@» ) f 2AQ 1 g
AR L AR BGEPHT oA 13T E AR B 5
Basd s PR A AN FRBEROOS P 3N A% B2 RN
%QQQ;&%;#’E%M > Fip A

“'U

Hﬁﬂﬁpﬁ&%PUBaﬁ%?Aéﬁ?Aiwiﬁﬁﬁﬁ
R F D HEHE L c BEHEARFERINELEF P
e MER A E A AT #%ﬁ’%ﬁiﬁﬁﬁja
Bl - &} HHB ZHGPERRE 2 E R R
Bamdz 4] e 352 %1305~ % 14if2 3 P2 o F3r A ik
EREY %w§ﬁ$% FiL AL > B0 L0027%A0
1 FMEsd2 207 "HERPFEFLLAL A AQ1EF
NPEF2FETR 2 A X AL s AR R AR 4 s
AEAET R D '



R RS T S A Y N R U
FEIRP ARG 2 AL AL G A TH R o
Mmﬁ“*?%ﬁﬂﬁtﬂék—zﬁtJ%"*i raﬁf*ﬁ,
A %3

[u——y
,.|>
§
DO
H
\\
=l

% 27 T méox%ﬁ&ﬂﬁiﬁ’ﬁuﬁ$ﬁ%§
%Lﬁ‘ BB R A - SRR L IR A HFE R
PR R RS 2 &S RFIIE 0 IRFTERE LR

*’%%%‘ﬁm@%ﬁﬁéiﬁﬁéﬁﬁﬁﬁ’ﬁ%

o Ar A 2 M A B 4R o RIF AL T E R
%ﬁﬂz-ﬂ%mﬁﬁ U%V— #*M‘t&£¢MWE§
- F 5 15785 AR, ' '31
FlAfe - 224 0
R AR R A
ﬁiﬁoPﬁAﬁﬁwﬁ
PLRH AN T HAR L 3R A
ALz FHEA F A F AT 0 R PR A A A 2R
Rz 3 rapiied s X RERAE P BT R BT A

R
IIM
%
e
e
o
=18
s

b

r ad
An\ Py

\ P
S ?\‘r‘j gl P W
[bal >‘_

i)
v\s\ﬂ\;
(‘ﬂ}
9
| 4
=i
%\/
41.
~T
ﬁ
N}
9
| 4

ETIRS
~
2\

RS =i
>d:~

SEhoetab o A SR A Rl R 140 528 R R
FE bR A G 2 A AERFES T ARG RE RS
Feol o B g o B AT o KA RF S L PRI Y
Ao R L o X g R AAT o RS
d o gawH R

]

7
4
H\
\\=
—



I RGERR AT o

FRAE o

boR JRAH| A Aty F E 20 fow AR D 252 ok, A
A F P FrIEd 'ﬂz B/ RN Fie20p p o AaAT 12 d %';‘P‘
(B%%wméiAL&&féi)
PHAERRENLEEFAL Y BFFRAAZIER L35 -
FRRE Y RWEEFFRES 2L E 2T G 2 F
PR HABGEZ1IF I e F A KWW G2 AP WA
ek ERpERAC R Fr L F AL R L (e~ HER)
AR BN R o

.
et (
- s AE AL
TR 21128 EY 7F 5105~ A12113EF B2+ 3 %1835
—E B2 ll3E R & F 5233750 -
2.AER 7 hizklllE R P EF 586165
BHFEx I RizRl2E B F 51580250
(F3F A u4bg ~B~{9)
B HFLop # & %F I8 p LA
1 | 111#117 17p | 44950622~ | 111#117 17p 000000000
F o0 7 —ﬁlf"}f&% [ERREIE ANE N
TRizml12E R B3 %9T15.—113F B i+ F %2185~
BRRI4ER SHFESTERZ2RIM4ERG L {F %5
%Jo
2. AR T I Rhizll2#E BT L 3 % 156850
(2w A 80 ~B18)
¥ #FLop > 4R HUEIN: £ Ip5A8
1 | 111#11* 17p | 79688630~ | 111#11* 17p |000000000

m

e
o
ﬂ\o‘«

- T

#t=%



CF R (R AR

1; Il ER €7 50T~ A113E R £+ F 51375
5 BERI4ER S P F51609% (T AO)F T ~ T A (D
e ﬁip’f&% Fh) >ARIBERE L { - F %55

2AER T RiElllER TR F HTI965—~> AR111E B 4o
F %3015 -

S FE D Rzl ERPRFT $15940355 (k#7111
ERBT FHAITE > A]128 BT $538 5 B 212112
SFF 5 395%.) o

(F)16x308 =480 ~ (+ 3 % 11965 ~B7)

a3 HLp Lo &% 38 p LR
| 111#10% 29p 308 ~ 111#11* 1P 00000000
2 | 111%10%* 29p 308 ~ 111#=11*1p 00000000
3 | 111#10%* 29p 308 ~ 111#11* 1P 00000000
4 | 111+10* 29p 308 ~ 111# 117 1p 00000000
5 | 111#10* 29¢p 308 ~ 111#11* 1P 00000000
6 | 111#10%* 29p 308 ~ 111#11* 1p 00000000
7T | 111#10% 29p 308 ~ 111#11* 1p 00000000
8 | 111#10%* 29p 308 ~ 111#11*1p 00000000
9 | 111%10* 29p 308 ~ 111#11* 1p 00000000
10 | 111#10% 29p 308 ~ 111#11*1p 00000000
11 | 111#10%* 29p 308 ~ 111#11*1p 00000000
12 | 111#10%* 29p 308 ~ 111#11*1p 00000000
13 | 111#107 29p 307 ~ 111#11% 1P 00000000
14 | 111#107 29p 307 ~ 111#11% 1P 00000000
15 | 111#107% 29p 307 ~ 111#11% 1P 00000000
16 | 111#107% 29p 308 ~ 111#11% 1P 00000000

(Z)16x8F=1283 ~ (2%~ 112586,000~ &)

S BE, F L Lo &%) UE:TN: LA S

$+ma



(\ER)

1 | 111#10* 31p 8 ~ 111#11% 1p 000000000
2 | 111#107 31p 8 ~ 111#11% 1p 000000000
3 | 111&#107 31p 8 ~ 111#11* 1p 000000000
4 | 111&#10* 31p 8 ~ 111#11% 1p 000000000
5 | 111#107 31p 8 ~ 111#11* 1p 000000000
6 | 111#107 31p 8F ~ 111#11* 1p 000000000
T | 111#107 31p 8F ~ 111#11* 1p 1000000000
8 [ 111&#10*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9 | 111#107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10 [ 111#10%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11 [ 111#10*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12 [ 111#10* 31p 8F ~ 111#11*% 1p | 000000000
13 [ 111&£10*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14 | 111#£10*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15 [ 111#107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16 [ 111#£10* 31p 8q ~ 111#11*% 1p | 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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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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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英彬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家駿律師
            李智維律師
            蕭凡森律師
被 上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由伊原掛名負責人Ａ０１於民國111年11月17日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原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程序）對伊聲請強制執行。惟Ａ０１因涉嫌掏空資產，已於111年11月4日經伊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於解任後仍以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系爭本票，顯屬越權之偽造行為，伊不負票據責任。且系爭本票指名Ａ０１為受款人，違反公司法第223條關於董事自我代表之禁止規定，對伊不生效力。又Ａ０１擔任伊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業處，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於案發前曾傳送Line訊息予伊現任法定代理人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簽發大量本票使公司難以經營，且○○○長期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並獲全權處理事務之授權，同時亦名列伊公司股東名冊並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足見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票據及被上訴人內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又上訴人僅以新臺幣（下同）45萬元之極低價格，自○○○○○○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受讓面額高達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債權，縱非惡意，亦屬有重大過失或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依票據法第14條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且系爭本票欠缺真實原因關係，伊得以此對抗上訴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Ａ０１簽發系爭本票時為被上訴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月4日已解任Ａ０１為由對抗伊。又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之工程款，性質上屬公司履行債務或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並無利害衝突，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系爭本票並具備真實合法之原因關係。Ａ０１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公司，○○公司再背書轉讓予伊，伊對Ａ０１與被上訴人間之糾葛無從知悉，並非惡意或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上訴人與Ａ０１間之原因關係，不得對抗伊。至受讓對價部分，考量被上訴人當時已有數張支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伊係基於風險評估後以45萬元受讓，符合商業常理，非無相當對價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揆其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利害衝突，防患董事礙於情誼等問題，致有犧牲公司利益之虞，故於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等交易時，明定改由監督機關即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以強化公司治理，俾免損及公司之利益，核屬代表權之法定限制。是公司簽發本票交付董事之法律行為，既有可能損及公司利益，自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適用。惟公司仍得以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所定事由對抗執票人。倘公司未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而由董事以公司代表人名義簽發本票，並交付本票予董事，應屬無權代表行為，如公司事後拒絕承認，本應對其不生效力，然因本票為流通證券及無因證券，執有本票之董事可再將該本票背書轉讓予第三人，此與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而與公司為買賣、借貸等行為未涉及其他交易第三人之情況有別，因受讓本票之後手即第三人難以得知董事有無權限簽發本票，如是否有公司已為承認等情形，對於該後手而言，與公司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類似，為維護票據流通性及保障交易安全，參酌公司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之法理，若執票人取得本票時係屬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無效對抗該善意執票人，並由公司就執票人係屬惡意負舉證責任，用以保護善意之執票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月4日經被上訴人召開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董事，改選Ａ０４任董事，於同年月18日辦理變更登記完畢，並將法定代理人變更為Ａ０４。系爭本票係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受款人為Ａ０１本人，同日Ａ０１背書轉讓予○○公司，○○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再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係以45萬元之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嗣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並以該裁定對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㈠至㈤，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兩造同意引用），堪信為真。則Ａ０１於擔任被上訴人董事兼負責人期間，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簽發受款人為自己之系爭本票，並將系爭本票交付自己持以行使，違反公司法第223條有關代表權法定限制之規定，Ａ０１該無權代表行為，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一再表達拒絕承認之意，揆諸前揭說明，自不應對被上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抗辯本件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要不可採。
　㈢惟Ａ０１已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公司，再由○○公司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不知Ａ０１未經被上訴人同意簽發系爭本票，屬善意執票人等語；為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即應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依系爭本票所載，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簽發給自己之系爭本票，Ａ０１同日即背書轉讓予○○公司，再由○○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２於同年12月22日以○○公司名義背書轉讓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5頁，彩色版見同卷第99頁）。而Ａ０１背書轉讓之對象○○公司，原名○○○○○○○有限公司，107年3月9日設立時，由Ａ０２及其姐○○○為原始董事及股東，109年8月4日Ａ０２、○○○互換為股東及董事，110年2月8日更名為○○○○有限公司，同年7月16日起由Ａ０１擔任董事長，Ａ０２、○○○為董事，同年8月31日○○○退出公司，Ａ０１續為董事長、Ａ０２仍為董事，同年12月30日改Ａ０２為董事長、Ａ０１為董事，111年5月18日Ａ０１董事職務改由○○○擔任，同年10月27日加入○○○（即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亦為上訴人公司之實際共同經營者，同時為被上訴人之股東，詳下述）為股東，同年12月21日○○○董事職務再改回Ａ０１，Ａ０２仍任董事長，至112年3月8日董事長為Ａ０２，Ａ０１、○○○各為董事及股東等情，有本院所調○○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公司登記電子卷第12、38、57、75、101、119、144、177、200、222頁公司登記表），已見Ａ０１與○○公司關係深厚，對○○公司有相當主導權限。且在被上訴人對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所提詐欺、偽造有價證券等刑事告訴案件（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下稱刑案，其中112年度他字第1176號卷，稱他字卷）中，Ａ０１自陳○○公司係其所經營，Ａ０２只是掛名負責人；Ａ０２亦稱：其在○○公司實際上是Ａ０１的助理等語（見他字卷第303、307頁），Ａ０２於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事件（即附表三所示案件，下稱另案）證稱：Ａ０１係○○公司負責人，伊在○○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69頁），足認Ａ０１始為○○公司之實際經營者及負責人。Ａ０１簽立系爭本票時既為被上訴人之董事兼法定代理人，同時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則其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自己經營之○○公司，○○公司自係明知受讓取得之系爭本票為Ａ０１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無權代表行為，堪信○○公司非善意受讓人。
　⒉上訴人公司於102年設立，原名新麗群有限公司，股東為Ａ０３、○○○、○○○、○○○（出資各10萬元、60萬元、65萬元、65萬元），○○○、○○○、○○○為○○○之子女，公司設立時未成年故由○○○及母○○○代理，上訴人公司於103年更名為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110年股東變更為Ａ０３、○○○、○○○（出資各10萬元、125萬元、65萬元），112年1月2日選任經理人○○○迄今等情，有本院所調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4至265頁），可見○○○係以子女名義與Ａ０３共同設立上訴人公司。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３於刑案稱：上訴人公司102年設立時○○○就有實際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伊有充分授權○○○可以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等語（見他字卷第386頁）。參以Ａ０３僅出資10萬元，○○○以子女名義出資190萬元而為絕對大股東之情，Ａ０３雖登記為負責人，但實際掌控上訴人公司並可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者則為○○○，應堪認定。
　⒊Ａ０２於刑案稱：本票是○○○拿走，伊認知上訴人公司是○○○與Ａ０３一起經營，背書轉讓與交票給○○○是同一天，當天有伊及Ａ０１、○○○在場，因為Ａ０１在旁邊伊才敢簽等語（見他字卷第308頁）。參以Ａ０１在擔任被上訴人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設立被上訴人公司之高雄營業處，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2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岡銷字第1120751256函及營業稅滯怠報(409)核定稅額繳款書在卷足憑，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09至115頁、本院卷第203頁），均證上訴人非無關係之交易第三人。且○○○自110年5月21日起即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有本院所調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原審卷第85頁同第149頁、被上訴人公司登記電子卷第113至119頁股東名冊）。○○○於刑案亦稱：伊一直認為自己是被上訴人公司股東等語（見他字卷第387頁）。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是被上訴人的小股東等語（見他字卷第305頁）。而依系爭本票之記載，一望即知係Ａ０１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給自己，為明顯違法之舉，依法不能對被上訴人發生效力，○○○身為被上訴人之股東，且知悉被上訴人公司此內部權限爭議（詳下述），對此無從諉為不知，其同時代表上訴人受讓取得系爭本票，難認上訴人係善意受讓人。
　⒋依被上訴人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記載，該次會議係在議決是否解任Ａ０１之董事職務，決議結果為解任Ａ０１之董事職務（見原審卷第43頁同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105頁）。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嗣經臺中市政府備查在案（見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95至96頁），未見Ａ０１、○○○提起法律程序爭執。且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４於刑案稱：開會通知有以雙掛號寄給Ａ０１，上面有寫討論事項，Ａ０１收到信就知道要遭解任之事等語，並提出111年股東臨時會通知書、Ａ０１111年10月25日收受通知之掛號回執、臨時股東會議簽到簿、上開議事錄為證（見他字卷第388至389、423至429頁）。且○○○於刑案稱：Ａ０１委託伊去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Ａ０１是111年10月底跟伊說要開這個會議；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見他字卷第389、155頁）；Ａ０２於刑案稱：伊等在系爭股東臨時會前一週知悉被上訴人要換掉Ａ０１等語（見他字卷第308頁）。堪認Ａ０１、Ａ０２、○○○於轉讓及收受系爭本票時，均明知Ａ０１遭被上訴人系爭股東臨時會解任其董事職務之事，其3人仍於Ａ０１遭解任董事職務後，在同處所一起完成系爭本票之轉讓及交付，益徵○○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
　⒌被上訴人主張○○○於案發前曾傳送Line訊息予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簽發大量本票使被上訴人公司難以經營等語，業據提出該111年10月28日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119至121頁、本院卷第283頁）。上訴人對○○○確有傳送此則訊息予Ａ０４之事實並無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㈥，不爭執其形式真正；本院卷第203至204、287至288頁，不爭執有此對話；另案卷一第431頁不爭執事項）。依○○○傳送訊息稱：「剛剛他（指Ａ０１）跟他公司總經理有來告訴我其他律師的看法，可能會開出來浩榮營造於對外營運之所生一堆本票為清償債務方法，妳自己可能也要注意大姐您自己日後之權益。可能也會難以經營，祝大家都能順利，我只能偷偷先告訴你而已」等語，及Ａ０１於刑案稱：是Ａ０４先口頭通知要開股東會，伊有猜到Ａ０４要把伊幹掉，伊才開始開本票反擊等語（見他字卷第479頁）；○○○於刑案稱：Ａ０１當時很窮，需要資金，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見他字卷第155頁）。參酌Ａ０１於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董事職務後，至同年月18日被上訴人辦理變更登記完畢期間之同年10月29日、10月31日、11月17日，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開立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共34張本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7至169、190至191、197頁），並據本院調閱另案卷宗核閱無訛。且嗣後Ａ０１亦因該等發票行為涉犯背信罪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有刑案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起訴書附卷可稽（見最高法院卷第115至121頁）。則以Ａ０１於111年10月25日收受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已知其將被解任董事職務，亦將此事告知○○○、Ａ０２，並委託○○○前往開會等情節，堪信Ａ０１在遭解任董事職務後，係有意仍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代表被上訴人開立大量本票（包括系爭本票），而○○○、Ａ０２明知此情仍予配合。
　⒍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兩造固不爭執，惟上訴人是否真實交付45萬元對價予○○公司，雖據提出其簽發給○○公司之45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000000）、111年12月22日協議書、112年4月14日○○○○○○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為證（見原審卷第143至147頁）。惟上開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之匯款日為112年4月14日、匯款金額為50萬元，與系爭本票發票日及上開協議書所載收受該45萬元本票之日期111年12月22日，時間相隔將近4月，匯款金額亦不相符，被上訴人主張該45萬元對價未真實支出，尚非全然無據。況該45萬元本票之票號為000000000，除上訴人為支付附表二所示本票之對價80萬元而交付Ａ０１之80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000000，見他字卷第295頁〈○○○答辯見同卷第258頁〉）係連號，此2紙上訴人交予○○公司之本票，竟與附表一、二、三㈡所示Ａ０１開立予○○公司及Ａ０２，再轉讓與上訴人之本票，其票號呈現連號或相近之應屬同本票簿所開出，顯示Ａ０１、○○公司、上訴人間具有關聯性。參以Ａ０２於刑案稱系爭本票係其在Ａ０１、○○○在場時簽立，並交付○○○（見他字卷第308頁），及前項所述Ａ０１開票而由○○○、Ａ０２配合背書轉讓等情節。益證○○公司、上訴人非善意第三人而取得系爭本票。
　⒎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系爭本票及被上訴人內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等語，堪信為真。
　㈣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系爭本票並無真正之原因關係存在：
　⒈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票據債權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㈤、本院卷第197頁），價差達10倍之多，核此情節已足認上訴人係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上訴人雖抗辯當時係考量被上訴人已有數張支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基於風險評估始以45萬元受讓系爭本票云云。惟此究係上訴人自身對受讓債權之風險評估問題，無法改變低價收購系爭本票債權之客觀事實。況○○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受讓系爭本票，甚係配合Ａ０１為此行為，有如前述，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本票是便宜賣給上訴人等語（見他字卷第305頁），均證上訴人前揭抗辯不能採信。是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堪信為真。
　⒉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上訴人稱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公司之工程款等語，並舉Ａ０１於刑案所述為據。而Ａ０１於刑案稱：系爭本票工程款應該是582萬元，但○○公司發票只開449萬0,622元，差額130萬元伊就自己背，這筆582萬元是跟○○公司借的，早就付給○○公司等語（見他字卷第306頁）。核情自應有○○公司借給Ａ０１582萬元之金流，及○○公司有開立449萬0,622元金額之發票存在。惟經本院函詢○○公司結果，其就是否曾因承包被上訴人公司（函文有註明其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公司更名前後均同）之工程，而開立449萬0622元之發票或曾否給付○○公司工程款？回覆稱：沒有，不曾，並稱沒有相關工程資料可提供，亦不清楚其等相關資金等語，有該公司回覆函可佐（見本院卷第339頁、第373同427頁）。而Ａ０１所稱曾向○○公司借款582萬元部分，則僅有Ａ０２於刑案提出之答辯狀所附○○○○○○銀行○○公司存摺封面及內頁可憑（見他字卷第198至199頁），然該內頁圈出註記900萬元處，僅能證明○○公司有於111年7月20日收到貸款270萬元及630萬元，無法勾稽Ａ０１曾向○○公司借貸582萬元之事實（上開答辯狀所附其他資料，與此部分待證事實無關，見本院卷第378至379頁）。凡此均實難認Ａ０１上開所述為真。
　⒊況Ａ０１與Ａ０４於110年6月25日曾簽立協議書，約定Ａ０１同意出名為被上訴人形式上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１非得Ａ０４之同意，不得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處理被上訴人公司之任何事務（見本院前審卷第137至139頁）。且Ａ０１於刑案自陳：伊沒有出錢，是Ａ０４叫伊當董事長，去標工程；○○公司是伊在經營，只讓Ａ０２掛負責人，這幾年伊的上包是○○○○，○○○○不准伊當兩間（公司）負責人；被上訴人有大樹及台中營業地點，伊只在大樹經營，台中公司有Ａ０４及會計；伊進來前，被上訴人公司有借牌去給別的台中公司去經營台中地區工程，伊進來後，台中工程還有在做，但不在伊管理範圍，伊只管大樹這邊的工程等語（見他字卷第302、303至304頁）。則以○○公司營業處所在高雄市（見○○公司登記卷），Ａ０１僅處理高雄地區工程事務，無權處理被上訴人其他業務，而○○公司位在高雄市（見本卷第319至320頁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及所調○○公司登記卷暨○○公司上開回函），與○○公司有地緣關係。且依上訴人所提○○公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萬3,840元發票（見本院卷第445頁，年度不詳），其開立對象為○○公司，並非被上訴人。益證Ａ０１稱其開立系爭本票給自己，係為償付被上訴人積欠○○公司之工程款，並非事實。
　⒋至Ａ０２於刑案所提「浩榮公司施工費用明細表」（未稅金額449萬0,622元，見他字卷第201至203頁），係大樹北營區B08b施工費用明細表，屬Ａ０１所稱由其負責之高雄地區大樹工程。且該明細表僅末頁下方有「下包○○公司應付款整理之」字樣，無○○公司用印，被上訴人否認與○○公司有交易往來，○○公司亦稱未曾開立449萬0,622元工程款發票予被上訴人，此明細表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論證。況無證據證明Ａ０１曾向○○公司借款582萬元，自無法推證出Ａ０１有以之為被上訴人公司清償工程款449萬0,622元，而有開立系爭本票給Ａ０１再背書轉讓予○○公司之原因關係存在。是上訴人抗辯有此原因關係，難信為真，應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並不存在。又Ａ０１、○○公司及上訴人均非善意執票人，已認明如前，而上開○○公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萬3,840元發票，其金額與Ａ０１所稱工程款及系爭本票金額明顯不符，又係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始提出，上訴人基此請求傳訊○○公司會計出納人員及調閱○○公司稅務資料，均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係惡意且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其前手○○公司係Ａ０１實際經營之公司，亦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而Ａ０１違反公司法第223條所開立之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系爭本票亦無真實之原因關係存在，均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主張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其不生效力，伊得以此及無原因關係存在之事由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享有系爭本票之票據權利等語，核屬有據。上訴人為此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　　
　㈥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判決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債權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裁定對被上訴人為系爭執行程序，現尚未終結，而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系爭執行程序，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㈦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訴請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主筆）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表：（以下金額均為新臺幣）
一、本件本票：
　⒈原審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83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　　　　
（上訴人以45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449萬0622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二、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⒈原法院112年度中簡字第971號→113年度簡上字第218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原法院114年度簡上更字第5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68號　　
（上訴人以80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796萬8630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三、另案（債務人異議之訴）：
　⒈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7號→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下表㈠發回、下表㈡已確定債權不存在）→本院115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196號→本院111年度抗字第301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59403號（停止執行：111年度聲字第437號→本院112年度抗字第53號→最高法院112台抗字第395號）。
㈠16×30萬=480萬元（上訴人以96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7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8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9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0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㈡16×8萬=128萬元（上訴人以25萬6,000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7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8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9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0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英彬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家駿律師

            李智維律師

            蕭凡森律師

被 上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

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由伊原掛名負責人Ａ０１於民國111

    年11月17日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原

    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

    5802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程序）對伊聲請

    強制執行。惟Ａ０１因涉嫌掏空資產，已於111年11月4日經伊

    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於解任後

    仍以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系爭本票，顯屬越權之偽造行為，

    伊不負票據責任。且系爭本票指名Ａ０１為受款人，違反公司

    法第223條關於董事自我代表之禁止規定，對伊不生效力。

    又Ａ０１擔任伊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

    業處，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於案發前曾傳送L

    ine訊息予伊現任法定代理人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簽發大量本票

    使公司難以經營，且○○○長期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並獲全權

    處理事務之授權，同時亦名列伊公司股東名冊並參加系爭股

    東臨時會，足見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票據及被上訴人內

    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又上訴人僅以

    新臺幣（下同）45萬元之極低價格，自○○○○○○有限公司（下

    稱○○公司）受讓面額高達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債權，縱

    非惡意，亦屬有重大過失或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依票

    據法第14條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且系爭本票欠缺

    真實原因關係，伊得以此對抗上訴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

    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Ａ０１簽發系爭本票時為被上訴人登記之法定代

    理人，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

    月4日已解任Ａ０１為由對抗伊。又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

    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公司）之工程款，性質上屬公司履行債務或純獲法律上

    利益之行為，並無利害衝突，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系

    爭本票並具備真實合法之原因關係。Ａ０１將系爭本票背書轉

    讓予○○公司，○○公司再背書轉讓予伊，伊對Ａ０１與被上訴人

    間之糾葛無從知悉，並非惡意或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

    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上訴人與Ａ０１間之原因關係，不

    得對抗伊。至受讓對價部分，考量被上訴人當時已有數張支

    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伊係基於風險評估後以45萬元受

    讓，符合商業常理，非無相當對價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

    ，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揆其

    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利害衝突，防患董事礙於情誼等問題，

    致有犧牲公司利益之虞，故於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

    賣等交易時，明定改由監督機關即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以

    強化公司治理，俾免損及公司之利益，核屬代表權之法定限

    制。是公司簽發本票交付董事之法律行為，既有可能損及公

    司利益，自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適用。惟公司仍得以票

    據法第13條、第14條所定事由對抗執票人。倘公司未依公司

    法第223條規定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而由董事以公司代

    表人名義簽發本票，並交付本票予董事，應屬無權代表行為

    ，如公司事後拒絕承認，本應對其不生效力，然因本票為流

    通證券及無因證券，執有本票之董事可再將該本票背書轉讓

    予第三人，此與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而與公司為買賣、借貸等

    行為未涉及其他交易第三人之情況有別，因受讓本票之後手

    即第三人難以得知董事有無權限簽發本票，如是否有公司已

    為承認等情形，對於該後手而言，與公司對於董事代表權所

    加之限制類似，為維護票據流通性及保障交易安全，參酌公

    司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之法理，若執票人取得本票時係屬

    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無效對抗該善意執票人，並由公司就

    執票人係屬惡意負舉證責任，用以保護善意之執票人（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月4日

    經被上訴人召開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董事，改選Ａ０４任

    董事，於同年月18日辦理變更登記完畢，並將法定代理人變

    更為Ａ０４。系爭本票係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

    年11月17日所簽發，受款人為Ａ０１本人，同日Ａ０１背書轉讓予

    ○○公司，○○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再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

    訴人係以45萬元之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

    嗣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

    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並以該裁定

    對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系爭執行

    程序尚未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

    不爭執事項㈠至㈤，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兩造同意引用），堪

    信為真。則Ａ０１於擔任被上訴人董事兼負責人期間，以被上

    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簽發受款人為自己之系爭本票，並將系

    爭本票交付自己持以行使，違反公司法第223條有關代表權

    法定限制之規定，Ａ０１該無權代表行為，經被上訴人提起本

    件訴訟一再表達拒絕承認之意，揆諸前揭說明，自不應對被

    上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抗辯本件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

    ，要不可採。

　㈢惟Ａ０１已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公司，再由○○公司背書轉讓

    予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不知Ａ０１未經被上訴人同意簽發系

    爭本票，屬善意執票人等語；為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即應

    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經查：

　⒈依系爭本票所載，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

    月17日簽發給自己之系爭本票，Ａ０１同日即背書轉讓予○○公

    司，再由○○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２於同年12月22日以○○公司名

    義背書轉讓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5頁，彩色版見同卷第99

    頁）。而Ａ０１背書轉讓之對象○○公司，原名○○○○○○○有限公司

    ，107年3月9日設立時，由Ａ０２及其姐○○○為原始董事及股東

    ，109年8月4日Ａ０２、○○○互換為股東及董事，110年2月8日更

    名為○○○○有限公司，同年7月16日起由Ａ０１擔任董事長，Ａ０２

    、○○○為董事，同年8月31日○○○退出公司，Ａ０１續為董事長、

    Ａ０２仍為董事，同年12月30日改Ａ０２為董事長、Ａ０１為董事，1

    11年5月18日Ａ０１董事職務改由○○○擔任，同年10月27日加入○

    ○○（即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亦為上訴人公司之

    實際共同經營者，同時為被上訴人之股東，詳下述）為股東

    ，同年12月21日○○○董事職務再改回Ａ０１，Ａ０２仍任董事長，

    至112年3月8日董事長為Ａ０２，Ａ０１、○○○各為董事及股東等情

    ，有本院所調○○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267至268頁，○○公司登記電子卷第12、38、57、75、

    101、119、144、177、200、222頁公司登記表），已見Ａ０１

    與○○公司關係深厚，對○○公司有相當主導權限。且在被上訴

    人對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所提詐欺、偽造有價證券等刑事告

    訴案件（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

    ，下稱刑案，其中112年度他字第1176號卷，稱他字卷）中

    ，Ａ０１自陳○○公司係其所經營，Ａ０２只是掛名負責人；Ａ０２亦

    稱：其在○○公司實際上是Ａ０１的助理等語（見他字卷第303、

    307頁），Ａ０２於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事件（即附表三

    所示案件，下稱另案）證稱：Ａ０１係○○公司負責人，伊在○○

    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69頁），足認Ａ０１始為○○公司之

    實際經營者及負責人。Ａ０１簽立系爭本票時既為被上訴人之

    董事兼法定代理人，同時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則其將系

    爭本票背書轉讓予自己經營之○○公司，○○公司自係明知受讓

    取得之系爭本票為Ａ０１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無權代表行

    為，堪信○○公司非善意受讓人。

　⒉上訴人公司於102年設立，原名新麗群有限公司，股東為Ａ０３

    、○○○、○○○、○○○（出資各10萬元、60萬元、65萬元、65萬

    元），○○○、○○○、○○○為○○○之子女，公司設立時未成年故由

    ○○○及母○○○代理，上訴人公司於103年更名為新麗群投資有

    限公司，110年股東變更為Ａ０３、○○○、○○○（出資各10萬元、

    125萬元、65萬元），112年1月2日選任經理人○○○迄今等情

    ，有本院所調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64至265頁），可見○○○係以子女名義與Ａ０３共同

    設立上訴人公司。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３於刑案稱：上

    訴人公司102年設立時○○○就有實際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伊

    有充分授權○○○可以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等語（見他字

    卷第386頁）。參以Ａ０３僅出資10萬元，○○○以子女名義出資1

    90萬元而為絕對大股東之情，Ａ０３雖登記為負責人，但實際

    掌控上訴人公司並可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者則為○○○，

    應堪認定。

　⒊Ａ０２於刑案稱：本票是○○○拿走，伊認知上訴人公司是○○○與Ａ０

    ３一起經營，背書轉讓與交票給○○○是同一天，當天有伊及Ａ０

    １、○○○在場，因為Ａ０１在旁邊伊才敢簽等語（見他字卷第308

    頁）。參以Ａ０１在擔任被上訴人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

    司地址（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設立被上訴人

    公司之高雄營業處，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2年3月29日財高

    國稅岡銷字第1120751256函及營業稅滯怠報(409)核定稅額

    繳款書在卷足憑，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09至1

    15頁、本院卷第203頁），均證上訴人非無關係之交易第三

    人。且○○○自110年5月21日起即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有

    本院所調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265頁，原審卷第85頁同第149頁、被上訴人公司登

    記電子卷第113至119頁股東名冊）。○○○於刑案亦稱：伊一

    直認為自己是被上訴人公司股東等語（見他字卷第387頁）

    。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是被上訴人的小股東等語（見他字卷

    第305頁）。而依系爭本票之記載，一望即知係Ａ０１代表被上

    訴人簽發系爭本票給自己，為明顯違法之舉，依法不能對被

    上訴人發生效力，○○○身為被上訴人之股東，且知悉被上訴

    人公司此內部權限爭議（詳下述），對此無從諉為不知，其

    同時代表上訴人受讓取得系爭本票，難認上訴人係善意受讓

    人。

　⒋依被上訴人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記載，該次

    會議係在議決是否解任Ａ０１之董事職務，決議結果為解任Ａ０１

    之董事職務（見原審卷第43頁同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105

    頁）。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嗣經臺中市政府備查在案（

    見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95至96頁），未見Ａ０１、○○○提起法

    律程序爭執。且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４於刑案稱：開會

    通知有以雙掛號寄給Ａ０１，上面有寫討論事項，Ａ０１收到信就

    知道要遭解任之事等語，並提出111年股東臨時會通知書、Ａ

    ０１111年10月25日收受通知之掛號回執、臨時股東會議簽到

    簿、上開議事錄為證（見他字卷第388至389、423至429頁）

    。且○○○於刑案稱：Ａ０１委託伊去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Ａ０１

    是111年10月底跟伊說要開這個會議；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

    （見他字卷第389、155頁）；Ａ０２於刑案稱：伊等在系爭股

    東臨時會前一週知悉被上訴人要換掉Ａ０１等語（見他字卷第3

    08頁）。堪認Ａ０１、Ａ０２、○○○於轉讓及收受系爭本票時，均

    明知Ａ０１遭被上訴人系爭股東臨時會解任其董事職務之事，

    其3人仍於Ａ０１遭解任董事職務後，在同處所一起完成系爭本

    票之轉讓及交付，益徵○○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取得系爭本

    票。

　⒌被上訴人主張○○○於案發前曾傳送Line訊息予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

    簽發大量本票使被上訴人公司難以經營等語，業據提出該11

    1年10月28日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119至121頁、

    本院卷第283頁）。上訴人對○○○確有傳送此則訊息予Ａ０４之

    事實並無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㈥，不爭執

    其形式真正；本院卷第203至204、287至288頁，不爭執有此

    對話；另案卷一第431頁不爭執事項）。依○○○傳送訊息稱

    ：「剛剛他（指Ａ０１）跟他公司總經理有來告訴我其他律師

    的看法，可能會開出來浩榮營造於對外營運之所生一堆本票

    為清償債務方法，妳自己可能也要注意大姐您自己日後之權

    益。可能也會難以經營，祝大家都能順利，我只能偷偷先告

    訴你而已」等語，及Ａ０１於刑案稱：是Ａ０４先口頭通知要開股

    東會，伊有猜到Ａ０４要把伊幹掉，伊才開始開本票反擊等語

    （見他字卷第479頁）；○○○於刑案稱：Ａ０１當時很窮，需要

    資金，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見他字卷第155頁）。參酌Ａ０

    １於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董事職務後，

    至同年月18日被上訴人辦理變更登記完畢期間之同年10月29

    日、10月31日、11月17日，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開立

    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共34張本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67至169、190至191、197頁），並據本院調閱

    另案卷宗核閱無訛。且嗣後Ａ０１亦因該等發票行為涉犯背信

    罪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有刑案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起訴書附卷可稽（見最高法院卷第

    115至121頁）。則以Ａ０１於111年10月25日收受系爭股東臨時

    會開會通知，已知其將被解任董事職務，亦將此事告知○○○

    、Ａ０２，並委託○○○前往開會等情節，堪信Ａ０１在遭解任董事

    職務後，係有意仍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代表被上訴

    人開立大量本票（包括系爭本票），而○○○、Ａ０２明知此情仍

    予配合。

　⒍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兩造固不爭執，惟上

    訴人是否真實交付45萬元對價予○○公司，雖據提出其簽發給

    ○○公司之45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

    000000）、111年12月22日協議書、112年4月14日○○○○○○銀

    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為證（見原審卷第143至147頁

    ）。惟上開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之匯款日為112年4月14日

    、匯款金額為50萬元，與系爭本票發票日及上開協議書所載

    收受該45萬元本票之日期111年12月22日，時間相隔將近4月

    ，匯款金額亦不相符，被上訴人主張該45萬元對價未真實支

    出，尚非全然無據。況該45萬元本票之票號為000000000，

    除上訴人為支付附表二所示本票之對價80萬元而交付Ａ０１之8

    0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000000，

    見他字卷第295頁〈○○○答辯見同卷第258頁〉）係連號，此2紙

    上訴人交予○○公司之本票，竟與附表一、二、三㈡所示Ａ０１開

    立予○○公司及Ａ０２，再轉讓與上訴人之本票，其票號呈現連

    號或相近之應屬同本票簿所開出，顯示Ａ０１、○○公司、上訴

    人間具有關聯性。參以Ａ０２於刑案稱系爭本票係其在Ａ０１、○○

    ○在場時簽立，並交付○○○（見他字卷第308頁），及前項所

    述Ａ０１開票而由○○○、Ａ０２配合背書轉讓等情節。益證○○公司

    、上訴人非善意第三人而取得系爭本票。

　⒎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系爭本票及被上

    訴人內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等

    語，堪信為真。

　㈣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系爭本票並無真正

    之原因關係存在：

　⒈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票

    據債權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

    事項㈤、本院卷第197頁），價差達10倍之多，核此情節已足

    認上訴人係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上訴人雖抗辯當

    時係考量被上訴人已有數張支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基

    於風險評估始以45萬元受讓系爭本票云云。惟此究係上訴人

    自身對受讓債權之風險評估問題，無法改變低價收購系爭本

    票債權之客觀事實。況○○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受讓系爭本

    票，甚係配合Ａ０１為此行為，有如前述，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本

    票是便宜賣給上訴人等語（見他字卷第305頁），均證上訴

    人前揭抗辯不能採信。是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

    票，堪信為真。

　⒉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上訴人稱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

    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公司之工程款等語，

    並舉Ａ０１於刑案所述為據。而Ａ０１於刑案稱：系爭本票工程款

    應該是582萬元，但○○公司發票只開449萬0,622元，差額130

    萬元伊就自己背，這筆582萬元是跟○○公司借的，早就付給○

    ○公司等語（見他字卷第306頁）。核情自應有○○公司借給Ａ０

    １582萬元之金流，及○○公司有開立449萬0,622元金額之發票

    存在。惟經本院函詢○○公司結果，其就是否曾因承包被上訴

    人公司（函文有註明其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公司更名

    前後均同）之工程，而開立449萬0622元之發票或曾否給付○

    ○公司工程款？回覆稱：沒有，不曾，並稱沒有相關工程資

    料可提供，亦不清楚其等相關資金等語，有該公司回覆函可

    佐（見本院卷第339頁、第373同427頁）。而Ａ０１所稱曾向○○

    公司借款582萬元部分，則僅有Ａ０２於刑案提出之答辯狀所附

    ○○○○○○銀行○○公司存摺封面及內頁可憑（見他字卷第198至1

    99頁），然該內頁圈出註記900萬元處，僅能證明○○公司有

    於111年7月20日收到貸款270萬元及630萬元，無法勾稽Ａ０１

    曾向○○公司借貸582萬元之事實（上開答辯狀所附其他資料

    ，與此部分待證事實無關，見本院卷第378至379頁）。凡此

    均實難認Ａ０１上開所述為真。

　⒊況Ａ０１與Ａ０４於110年6月25日曾簽立協議書，約定Ａ０１同意出名

    為被上訴人形式上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１非得Ａ０４之同意，不得

    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處理被上訴人公司之任何事務（

    見本院前審卷第137至139頁）。且Ａ０１於刑案自陳：伊沒有

    出錢，是Ａ０４叫伊當董事長，去標工程；○○公司是伊在經營

    ，只讓Ａ０２掛負責人，這幾年伊的上包是○○○○，○○○○不准伊

    當兩間（公司）負責人；被上訴人有大樹及台中營業地點，

    伊只在大樹經營，台中公司有Ａ０４及會計；伊進來前，被上

    訴人公司有借牌去給別的台中公司去經營台中地區工程，伊

    進來後，台中工程還有在做，但不在伊管理範圍，伊只管大

    樹這邊的工程等語（見他字卷第302、303至304頁）。則以○

    ○公司營業處所在高雄市（見○○公司登記卷），Ａ０１僅處理高

    雄地區工程事務，無權處理被上訴人其他業務，而○○公司位

    在高雄市（見本卷第319至320頁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及所調

    ○○公司登記卷暨○○公司上開回函），與○○公司有地緣關係。

    且依上訴人所提○○公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

    萬3,840元發票（見本院卷第445頁，年度不詳），其開立對

    象為○○公司，並非被上訴人。益證Ａ０１稱其開立系爭本票給

    自己，係為償付被上訴人積欠○○公司之工程款，並非事實。

　⒋至Ａ０２於刑案所提「浩榮公司施工費用明細表」（未稅金額44

    9萬0,622元，見他字卷第201至203頁），係大樹北營區B08b

    施工費用明細表，屬Ａ０１所稱由其負責之高雄地區大樹工程

    。且該明細表僅末頁下方有「下包○○公司應付款整理之」字

    樣，無○○公司用印，被上訴人否認與○○公司有交易往來，○○

    公司亦稱未曾開立449萬0,622元工程款發票予被上訴人，此

    明細表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論證。況無證據證明Ａ０１曾向○○

    公司借款582萬元，自無法推證出Ａ０１有以之為被上訴人公司

    清償工程款449萬0,622元，而有開立系爭本票給Ａ０１再背書

    轉讓予○○公司之原因關係存在。是上訴人抗辯有此原因關係

    ，難信為真，應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並不存在。又Ａ０１、○

    ○公司及上訴人均非善意執票人，已認明如前，而上開○○公

    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萬3,840元發票，其金

    額與Ａ０１所稱工程款及系爭本票金額明顯不符，又係上訴人

    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始提出，上訴人基此請求傳訊○○公司會計

    出納人員及調閱○○公司稅務資料，均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

    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

    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

    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

    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係

    惡意且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其前手○○公司係Ａ０１實

    際經營之公司，亦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而Ａ０１違反公司法

    第223條所開立之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系爭本

    票亦無真實之原因關係存在，均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前

    揭規定，主張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其不生效力，伊得以

    此及無原因關係存在之事由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享有系

    爭本票之票據權利等語，核屬有據。上訴人為此請求確認上

    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　　

　㈥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

    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

    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

    判決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

    執行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

    債權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

    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

    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

    判決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

    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並以該裁定對被上訴人為系爭執行程序，現尚未終結，而系

    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

    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系爭執行程序，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　　

　㈦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訴請確

    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

    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主筆）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

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表：（以下金額均為新臺幣）

一、本件本票：

　⒈原審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83號→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　　　　

（上訴人以45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449萬0622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二、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⒈原法院112年度中簡字第971號→113年度簡上字第218號→最高

    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原法院114年度簡上更字第5號

    。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68號　　

（上訴人以80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796萬8630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三、另案（債務人異議之訴）：

　⒈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7號→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下表㈠發回、下表㈡已確

    定債權不存在）→本院115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196號→本院111年度抗字

    第301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59403號（停止執行：111

    年度聲字第437號→本院112年度抗字第53號→最高法院112台

    抗字第395號）。

㈠16×30萬=480萬元（上訴人以96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7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8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9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0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㈡16×8萬=128萬元（上訴人以25萬6,000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7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8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9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0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英彬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家駿律師
            李智維律師
            蕭凡森律師
被 上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由伊原掛名負責人Ａ０１於民國111年11月17日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原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程序）對伊聲請強制執行。惟Ａ０１因涉嫌掏空資產，已於111年11月4日經伊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於解任後仍以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系爭本票，顯屬越權之偽造行為，伊不負票據責任。且系爭本票指名Ａ０１為受款人，違反公司法第223條關於董事自我代表之禁止規定，對伊不生效力。又Ａ０１擔任伊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業處，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於案發前曾傳送Line訊息予伊現任法定代理人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簽發大量本票使公司難以經營，且○○○長期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並獲全權處理事務之授權，同時亦名列伊公司股東名冊並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足見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票據及被上訴人內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又上訴人僅以新臺幣（下同）45萬元之極低價格，自○○○○○○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受讓面額高達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債權，縱非惡意，亦屬有重大過失或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依票據法第14條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且系爭本票欠缺真實原因關係，伊得以此對抗上訴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Ａ０１簽發系爭本票時為被上訴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月4日已解任Ａ０１為由對抗伊。又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之工程款，性質上屬公司履行債務或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並無利害衝突，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系爭本票並具備真實合法之原因關係。Ａ０１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公司，○○公司再背書轉讓予伊，伊對Ａ０１與被上訴人間之糾葛無從知悉，並非惡意或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上訴人與Ａ０１間之原因關係，不得對抗伊。至受讓對價部分，考量被上訴人當時已有數張支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伊係基於風險評估後以45萬元受讓，符合商業常理，非無相當對價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揆其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利害衝突，防患董事礙於情誼等問題，致有犧牲公司利益之虞，故於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等交易時，明定改由監督機關即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以強化公司治理，俾免損及公司之利益，核屬代表權之法定限制。是公司簽發本票交付董事之法律行為，既有可能損及公司利益，自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適用。惟公司仍得以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所定事由對抗執票人。倘公司未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而由董事以公司代表人名義簽發本票，並交付本票予董事，應屬無權代表行為，如公司事後拒絕承認，本應對其不生效力，然因本票為流通證券及無因證券，執有本票之董事可再將該本票背書轉讓予第三人，此與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而與公司為買賣、借貸等行為未涉及其他交易第三人之情況有別，因受讓本票之後手即第三人難以得知董事有無權限簽發本票，如是否有公司已為承認等情形，對於該後手而言，與公司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類似，為維護票據流通性及保障交易安全，參酌公司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之法理，若執票人取得本票時係屬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無效對抗該善意執票人，並由公司就執票人係屬惡意負舉證責任，用以保護善意之執票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月4日經被上訴人召開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董事，改選Ａ０４任董事，於同年月18日辦理變更登記完畢，並將法定代理人變更為Ａ０４。系爭本票係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受款人為Ａ０１本人，同日Ａ０１背書轉讓予○○公司，○○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再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係以45萬元之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嗣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並以該裁定對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㈠至㈤，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兩造同意引用），堪信為真。則Ａ０１於擔任被上訴人董事兼負責人期間，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簽發受款人為自己之系爭本票，並將系爭本票交付自己持以行使，違反公司法第223條有關代表權法定限制之規定，Ａ０１該無權代表行為，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一再表達拒絕承認之意，揆諸前揭說明，自不應對被上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抗辯本件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要不可採。
　㈢惟Ａ０１已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公司，再由○○公司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不知Ａ０１未經被上訴人同意簽發系爭本票，屬善意執票人等語；為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即應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依系爭本票所載，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簽發給自己之系爭本票，Ａ０１同日即背書轉讓予○○公司，再由○○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２於同年12月22日以○○公司名義背書轉讓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5頁，彩色版見同卷第99頁）。而Ａ０１背書轉讓之對象○○公司，原名○○○○○○○有限公司，107年3月9日設立時，由Ａ０２及其姐○○○為原始董事及股東，109年8月4日Ａ０２、○○○互換為股東及董事，110年2月8日更名為○○○○有限公司，同年7月16日起由Ａ０１擔任董事長，Ａ０２、○○○為董事，同年8月31日○○○退出公司，Ａ０１續為董事長、Ａ０２仍為董事，同年12月30日改Ａ０２為董事長、Ａ０１為董事，111年5月18日Ａ０１董事職務改由○○○擔任，同年10月27日加入○○○（即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亦為上訴人公司之實際共同經營者，同時為被上訴人之股東，詳下述）為股東，同年12月21日○○○董事職務再改回Ａ０１，Ａ０２仍任董事長，至112年3月8日董事長為Ａ０２，Ａ０１、○○○各為董事及股東等情，有本院所調○○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公司登記電子卷第12、38、57、75、101、119、144、177、200、222頁公司登記表），已見Ａ０１與○○公司關係深厚，對○○公司有相當主導權限。且在被上訴人對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所提詐欺、偽造有價證券等刑事告訴案件（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下稱刑案，其中112年度他字第1176號卷，稱他字卷）中，Ａ０１自陳○○公司係其所經營，Ａ０２只是掛名負責人；Ａ０２亦稱：其在○○公司實際上是Ａ０１的助理等語（見他字卷第303、307頁），Ａ０２於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事件（即附表三所示案件，下稱另案）證稱：Ａ０１係○○公司負責人，伊在○○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69頁），足認Ａ０１始為○○公司之實際經營者及負責人。Ａ０１簽立系爭本票時既為被上訴人之董事兼法定代理人，同時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則其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自己經營之○○公司，○○公司自係明知受讓取得之系爭本票為Ａ０１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無權代表行為，堪信○○公司非善意受讓人。
　⒉上訴人公司於102年設立，原名新麗群有限公司，股東為Ａ０３、○○○、○○○、○○○（出資各10萬元、60萬元、65萬元、65萬元），○○○、○○○、○○○為○○○之子女，公司設立時未成年故由○○○及母○○○代理，上訴人公司於103年更名為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110年股東變更為Ａ０３、○○○、○○○（出資各10萬元、125萬元、65萬元），112年1月2日選任經理人○○○迄今等情，有本院所調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4至265頁），可見○○○係以子女名義與Ａ０３共同設立上訴人公司。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３於刑案稱：上訴人公司102年設立時○○○就有實際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伊有充分授權○○○可以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等語（見他字卷第386頁）。參以Ａ０３僅出資10萬元，○○○以子女名義出資190萬元而為絕對大股東之情，Ａ０３雖登記為負責人，但實際掌控上訴人公司並可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者則為○○○，應堪認定。
　⒊Ａ０２於刑案稱：本票是○○○拿走，伊認知上訴人公司是○○○與Ａ０３一起經營，背書轉讓與交票給○○○是同一天，當天有伊及Ａ０１、○○○在場，因為Ａ０１在旁邊伊才敢簽等語（見他字卷第308頁）。參以Ａ０１在擔任被上訴人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設立被上訴人公司之高雄營業處，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2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岡銷字第1120751256函及營業稅滯怠報(409)核定稅額繳款書在卷足憑，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09至115頁、本院卷第203頁），均證上訴人非無關係之交易第三人。且○○○自110年5月21日起即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有本院所調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原審卷第85頁同第149頁、被上訴人公司登記電子卷第113至119頁股東名冊）。○○○於刑案亦稱：伊一直認為自己是被上訴人公司股東等語（見他字卷第387頁）。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是被上訴人的小股東等語（見他字卷第305頁）。而依系爭本票之記載，一望即知係Ａ０１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給自己，為明顯違法之舉，依法不能對被上訴人發生效力，○○○身為被上訴人之股東，且知悉被上訴人公司此內部權限爭議（詳下述），對此無從諉為不知，其同時代表上訴人受讓取得系爭本票，難認上訴人係善意受讓人。
　⒋依被上訴人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記載，該次會議係在議決是否解任Ａ０１之董事職務，決議結果為解任Ａ０１之董事職務（見原審卷第43頁同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105頁）。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嗣經臺中市政府備查在案（見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95至96頁），未見Ａ０１、○○○提起法律程序爭執。且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４於刑案稱：開會通知有以雙掛號寄給Ａ０１，上面有寫討論事項，Ａ０１收到信就知道要遭解任之事等語，並提出111年股東臨時會通知書、Ａ０１111年10月25日收受通知之掛號回執、臨時股東會議簽到簿、上開議事錄為證（見他字卷第388至389、423至429頁）。且○○○於刑案稱：Ａ０１委託伊去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Ａ０１是111年10月底跟伊說要開這個會議；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見他字卷第389、155頁）；Ａ０２於刑案稱：伊等在系爭股東臨時會前一週知悉被上訴人要換掉Ａ０１等語（見他字卷第308頁）。堪認Ａ０１、Ａ０２、○○○於轉讓及收受系爭本票時，均明知Ａ０１遭被上訴人系爭股東臨時會解任其董事職務之事，其3人仍於Ａ０１遭解任董事職務後，在同處所一起完成系爭本票之轉讓及交付，益徵○○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
　⒌被上訴人主張○○○於案發前曾傳送Line訊息予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簽發大量本票使被上訴人公司難以經營等語，業據提出該111年10月28日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119至121頁、本院卷第283頁）。上訴人對○○○確有傳送此則訊息予Ａ０４之事實並無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㈥，不爭執其形式真正；本院卷第203至204、287至288頁，不爭執有此對話；另案卷一第431頁不爭執事項）。依○○○傳送訊息稱：「剛剛他（指Ａ０１）跟他公司總經理有來告訴我其他律師的看法，可能會開出來浩榮營造於對外營運之所生一堆本票為清償債務方法，妳自己可能也要注意大姐您自己日後之權益。可能也會難以經營，祝大家都能順利，我只能偷偷先告訴你而已」等語，及Ａ０１於刑案稱：是Ａ０４先口頭通知要開股東會，伊有猜到Ａ０４要把伊幹掉，伊才開始開本票反擊等語（見他字卷第479頁）；○○○於刑案稱：Ａ０１當時很窮，需要資金，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見他字卷第155頁）。參酌Ａ０１於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董事職務後，至同年月18日被上訴人辦理變更登記完畢期間之同年10月29日、10月31日、11月17日，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開立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共34張本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7至169、190至191、197頁），並據本院調閱另案卷宗核閱無訛。且嗣後Ａ０１亦因該等發票行為涉犯背信罪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有刑案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起訴書附卷可稽（見最高法院卷第115至121頁）。則以Ａ０１於111年10月25日收受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已知其將被解任董事職務，亦將此事告知○○○、Ａ０２，並委託○○○前往開會等情節，堪信Ａ０１在遭解任董事職務後，係有意仍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代表被上訴人開立大量本票（包括系爭本票），而○○○、Ａ０２明知此情仍予配合。
　⒍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兩造固不爭執，惟上訴人是否真實交付45萬元對價予○○公司，雖據提出其簽發給○○公司之45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000000）、111年12月22日協議書、112年4月14日○○○○○○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為證（見原審卷第143至147頁）。惟上開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之匯款日為112年4月14日、匯款金額為50萬元，與系爭本票發票日及上開協議書所載收受該45萬元本票之日期111年12月22日，時間相隔將近4月，匯款金額亦不相符，被上訴人主張該45萬元對價未真實支出，尚非全然無據。況該45萬元本票之票號為000000000，除上訴人為支付附表二所示本票之對價80萬元而交付Ａ０１之80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000000，見他字卷第295頁〈○○○答辯見同卷第258頁〉）係連號，此2紙上訴人交予○○公司之本票，竟與附表一、二、三㈡所示Ａ０１開立予○○公司及Ａ０２，再轉讓與上訴人之本票，其票號呈現連號或相近之應屬同本票簿所開出，顯示Ａ０１、○○公司、上訴人間具有關聯性。參以Ａ０２於刑案稱系爭本票係其在Ａ０１、○○○在場時簽立，並交付○○○（見他字卷第308頁），及前項所述Ａ０１開票而由○○○、Ａ０２配合背書轉讓等情節。益證○○公司、上訴人非善意第三人而取得系爭本票。
　⒎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系爭本票及被上訴人內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等語，堪信為真。
　㈣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系爭本票並無真正之原因關係存在：
　⒈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票據債權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㈤、本院卷第197頁），價差達10倍之多，核此情節已足認上訴人係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上訴人雖抗辯當時係考量被上訴人已有數張支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基於風險評估始以45萬元受讓系爭本票云云。惟此究係上訴人自身對受讓債權之風險評估問題，無法改變低價收購系爭本票債權之客觀事實。況○○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受讓系爭本票，甚係配合Ａ０１為此行為，有如前述，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本票是便宜賣給上訴人等語（見他字卷第305頁），均證上訴人前揭抗辯不能採信。是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堪信為真。
　⒉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上訴人稱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公司之工程款等語，並舉Ａ０１於刑案所述為據。而Ａ０１於刑案稱：系爭本票工程款應該是582萬元，但○○公司發票只開449萬0,622元，差額130萬元伊就自己背，這筆582萬元是跟○○公司借的，早就付給○○公司等語（見他字卷第306頁）。核情自應有○○公司借給Ａ０１582萬元之金流，及○○公司有開立449萬0,622元金額之發票存在。惟經本院函詢○○公司結果，其就是否曾因承包被上訴人公司（函文有註明其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公司更名前後均同）之工程，而開立449萬0622元之發票或曾否給付○○公司工程款？回覆稱：沒有，不曾，並稱沒有相關工程資料可提供，亦不清楚其等相關資金等語，有該公司回覆函可佐（見本院卷第339頁、第373同427頁）。而Ａ０１所稱曾向○○公司借款582萬元部分，則僅有Ａ０２於刑案提出之答辯狀所附○○○○○○銀行○○公司存摺封面及內頁可憑（見他字卷第198至199頁），然該內頁圈出註記900萬元處，僅能證明○○公司有於111年7月20日收到貸款270萬元及630萬元，無法勾稽Ａ０１曾向○○公司借貸582萬元之事實（上開答辯狀所附其他資料，與此部分待證事實無關，見本院卷第378至379頁）。凡此均實難認Ａ０１上開所述為真。
　⒊況Ａ０１與Ａ０４於110年6月25日曾簽立協議書，約定Ａ０１同意出名為被上訴人形式上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１非得Ａ０４之同意，不得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處理被上訴人公司之任何事務（見本院前審卷第137至139頁）。且Ａ０１於刑案自陳：伊沒有出錢，是Ａ０４叫伊當董事長，去標工程；○○公司是伊在經營，只讓Ａ０２掛負責人，這幾年伊的上包是○○○○，○○○○不准伊當兩間（公司）負責人；被上訴人有大樹及台中營業地點，伊只在大樹經營，台中公司有Ａ０４及會計；伊進來前，被上訴人公司有借牌去給別的台中公司去經營台中地區工程，伊進來後，台中工程還有在做，但不在伊管理範圍，伊只管大樹這邊的工程等語（見他字卷第302、303至304頁）。則以○○公司營業處所在高雄市（見○○公司登記卷），Ａ０１僅處理高雄地區工程事務，無權處理被上訴人其他業務，而○○公司位在高雄市（見本卷第319至320頁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及所調○○公司登記卷暨○○公司上開回函），與○○公司有地緣關係。且依上訴人所提○○公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萬3,840元發票（見本院卷第445頁，年度不詳），其開立對象為○○公司，並非被上訴人。益證Ａ０１稱其開立系爭本票給自己，係為償付被上訴人積欠○○公司之工程款，並非事實。
　⒋至Ａ０２於刑案所提「浩榮公司施工費用明細表」（未稅金額449萬0,622元，見他字卷第201至203頁），係大樹北營區B08b施工費用明細表，屬Ａ０１所稱由其負責之高雄地區大樹工程。且該明細表僅末頁下方有「下包○○公司應付款整理之」字樣，無○○公司用印，被上訴人否認與○○公司有交易往來，○○公司亦稱未曾開立449萬0,622元工程款發票予被上訴人，此明細表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論證。況無證據證明Ａ０１曾向○○公司借款582萬元，自無法推證出Ａ０１有以之為被上訴人公司清償工程款449萬0,622元，而有開立系爭本票給Ａ０１再背書轉讓予○○公司之原因關係存在。是上訴人抗辯有此原因關係，難信為真，應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並不存在。又Ａ０１、○○公司及上訴人均非善意執票人，已認明如前，而上開○○公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萬3,840元發票，其金額與Ａ０１所稱工程款及系爭本票金額明顯不符，又係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始提出，上訴人基此請求傳訊○○公司會計出納人員及調閱○○公司稅務資料，均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係惡意且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其前手○○公司係Ａ０１實際經營之公司，亦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而Ａ０１違反公司法第223條所開立之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系爭本票亦無真實之原因關係存在，均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主張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其不生效力，伊得以此及無原因關係存在之事由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享有系爭本票之票據權利等語，核屬有據。上訴人為此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　　
　㈥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判決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債權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裁定對被上訴人為系爭執行程序，現尚未終結，而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系爭執行程序，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㈦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訴請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主筆）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表：（以下金額均為新臺幣）
一、本件本票：
　⒈原審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83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　　　　
（上訴人以45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449萬0622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二、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⒈原法院112年度中簡字第971號→113年度簡上字第218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原法院114年度簡上更字第5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68號　　
（上訴人以80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796萬8630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三、另案（債務人異議之訴）：
　⒈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7號→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下表㈠發回、下表㈡已確定債權不存在）→本院115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196號→本院111年度抗字第301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59403號（停止執行：111年度聲字第437號→本院112年度抗字第53號→最高法院112台抗字第395號）。
㈠16×30萬=480萬元（上訴人以96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7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8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9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0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㈡16×8萬=128萬元（上訴人以25萬6,000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7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8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9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0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英彬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家駿律師

            李智維律師

            蕭凡森律師

被 上訴 人  浩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浩榮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榆柔  

訴訟代理人  徐文宗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雅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由伊原掛名負責人Ａ０１於民國111年11月17日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原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程序）對伊聲請強制執行。惟Ａ０１因涉嫌掏空資產，已於111年11月4日經伊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於解任後仍以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發系爭本票，顯屬越權之偽造行為，伊不負票據責任。且系爭本票指名Ａ０１為受款人，違反公司法第223條關於董事自我代表之禁止規定，對伊不生效力。又Ａ０１擔任伊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設立高雄營業處，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於案發前曾傳送Line訊息予伊現任法定代理人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簽發大量本票使公司難以經營，且○○○長期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並獲全權處理事務之授權，同時亦名列伊公司股東名冊並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足見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票據及被上訴人內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又上訴人僅以新臺幣（下同）45萬元之極低價格，自○○○○○○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受讓面額高達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債權，縱非惡意，亦屬有重大過失或無對價或不相當對價取得，依票據法第14條規定，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且系爭本票欠缺真實原因關係，伊得以此對抗上訴人。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Ａ０１簽發系爭本票時為被上訴人登記之法定代理人，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被上訴人不得以其於111年11月4日已解任Ａ０１為由對抗伊。又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之工程款，性質上屬公司履行債務或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並無利害衝突，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系爭本票並具備真實合法之原因關係。Ａ０１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公司，○○公司再背書轉讓予伊，伊對Ａ０１與被上訴人間之糾葛無從知悉，並非惡意或無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兩造非系爭本票之前後手，被上訴人與Ａ０１間之原因關係，不得對抗伊。至受讓對價部分，考量被上訴人當時已有數張支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伊係基於風險評估後以45萬元受讓，符合商業常理，非無相當對價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㈠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揆其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利害衝突，防患董事礙於情誼等問題，致有犧牲公司利益之虞，故於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等交易時，明定改由監督機關即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以強化公司治理，俾免損及公司之利益，核屬代表權之法定限制。是公司簽發本票交付董事之法律行為，既有可能損及公司利益，自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適用。惟公司仍得以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所定事由對抗執票人。倘公司未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而由董事以公司代表人名義簽發本票，並交付本票予董事，應屬無權代表行為，如公司事後拒絕承認，本應對其不生效力，然因本票為流通證券及無因證券，執有本票之董事可再將該本票背書轉讓予第三人，此與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而與公司為買賣、借貸等行為未涉及其他交易第三人之情況有別，因受讓本票之後手即第三人難以得知董事有無權限簽發本票，如是否有公司已為承認等情形，對於該後手而言，與公司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類似，為維護票據流通性及保障交易安全，參酌公司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之法理，若執票人取得本票時係屬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無效對抗該善意執票人，並由公司就執票人係屬惡意負舉證責任，用以保護善意之執票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於110年5月27日登記為被上訴人負責人，於111年11月4日經被上訴人召開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董事，改選Ａ０４任董事，於同年月18日辦理變更登記完畢，並將法定代理人變更為Ａ０４。系爭本票係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所簽發，受款人為Ａ０１本人，同日Ａ０１背書轉讓予○○公司，○○公司於111年12月22日再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係以45萬元之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嗣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上訴人並以該裁定對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㈠至㈤，本院卷第127至128頁兩造同意引用），堪信為真。則Ａ０１於擔任被上訴人董事兼負責人期間，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簽發受款人為自己之系爭本票，並將系爭本票交付自己持以行使，違反公司法第223條有關代表權法定限制之規定，Ａ０１該無權代表行為，經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一再表達拒絕承認之意，揆諸前揭說明，自不應對被上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抗辯本件無公司法第223條之適用，要不可採。

　㈢惟Ａ０１已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公司，再由○○公司背書轉讓予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不知Ａ０１未經被上訴人同意簽發系爭本票，屬善意執票人等語；為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即應由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依系爭本票所載，Ａ０１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名義於111年11月17日簽發給自己之系爭本票，Ａ０１同日即背書轉讓予○○公司，再由○○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２於同年12月22日以○○公司名義背書轉讓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5頁，彩色版見同卷第99頁）。而Ａ０１背書轉讓之對象○○公司，原名○○○○○○○有限公司，107年3月9日設立時，由Ａ０２及其姐○○○為原始董事及股東，109年8月4日Ａ０２、○○○互換為股東及董事，110年2月8日更名為○○○○有限公司，同年7月16日起由Ａ０１擔任董事長，Ａ０２、○○○為董事，同年8月31日○○○退出公司，Ａ０１續為董事長、Ａ０２仍為董事，同年12月30日改Ａ０２為董事長、Ａ０１為董事，111年5月18日Ａ０１董事職務改由○○○擔任，同年10月27日加入○○○（即上訴人在本院前審之訴訟代理人，亦為上訴人公司之實際共同經營者，同時為被上訴人之股東，詳下述）為股東，同年12月21日○○○董事職務再改回Ａ０１，Ａ０２仍任董事長，至112年3月8日董事長為Ａ０２，Ａ０１、○○○各為董事及股東等情，有本院所調○○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公司登記電子卷第12、38、57、75、101、119、144、177、200、222頁公司登記表），已見Ａ０１與○○公司關係深厚，對○○公司有相當主導權限。且在被上訴人對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所提詐欺、偽造有價證券等刑事告訴案件（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下稱刑案，其中112年度他字第1176號卷，稱他字卷）中，Ａ０１自陳○○公司係其所經營，Ａ０２只是掛名負責人；Ａ０２亦稱：其在○○公司實際上是Ａ０１的助理等語（見他字卷第303、307頁），Ａ０２於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事件（即附表三所示案件，下稱另案）證稱：Ａ０１係○○公司負責人，伊在○○公司任職等語（見本院卷第69頁），足認Ａ０１始為○○公司之實際經營者及負責人。Ａ０１簽立系爭本票時既為被上訴人之董事兼法定代理人，同時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則其將系爭本票背書轉讓予自己經營之○○公司，○○公司自係明知受讓取得之系爭本票為Ａ０１違反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無權代表行為，堪信○○公司非善意受讓人。

　⒉上訴人公司於102年設立，原名新麗群有限公司，股東為Ａ０３、○○○、○○○、○○○（出資各10萬元、60萬元、65萬元、65萬元），○○○、○○○、○○○為○○○之子女，公司設立時未成年故由○○○及母○○○代理，上訴人公司於103年更名為新麗群投資有限公司，110年股東變更為Ａ０３、○○○、○○○（出資各10萬元、125萬元、65萬元），112年1月2日選任經理人○○○迄今等情，有本院所調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4至265頁），可見○○○係以子女名義與Ａ０３共同設立上訴人公司。且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３於刑案稱：上訴人公司102年設立時○○○就有實際參與上訴人公司經營，伊有充分授權○○○可以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等語（見他字卷第386頁）。參以Ａ０３僅出資10萬元，○○○以子女名義出資190萬元而為絕對大股東之情，Ａ０３雖登記為負責人，但實際掌控上訴人公司並可全權處理上訴人公司事務者則為○○○，應堪認定。

　⒊Ａ０２於刑案稱：本票是○○○拿走，伊認知上訴人公司是○○○與Ａ０３一起經營，背書轉讓與交票給○○○是同一天，當天有伊及Ａ０１、○○○在場，因為Ａ０１在旁邊伊才敢簽等語（見他字卷第308頁）。參以Ａ０１在擔任被上訴人負責人期間，曾在上訴人公司地址（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設立被上訴人公司之高雄營業處，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2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岡銷字第1120751256函及營業稅滯怠報(409)核定稅額繳款書在卷足憑，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09至115頁、本院卷第203頁），均證上訴人非無關係之交易第三人。且○○○自110年5月21日起即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股東，有本院所調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原審卷第85頁同第149頁、被上訴人公司登記電子卷第113至119頁股東名冊）。○○○於刑案亦稱：伊一直認為自己是被上訴人公司股東等語（見他字卷第387頁）。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是被上訴人的小股東等語（見他字卷第305頁）。而依系爭本票之記載，一望即知係Ａ０１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給自己，為明顯違法之舉，依法不能對被上訴人發生效力，○○○身為被上訴人之股東，且知悉被上訴人公司此內部權限爭議（詳下述），對此無從諉為不知，其同時代表上訴人受讓取得系爭本票，難認上訴人係善意受讓人。

　⒋依被上訴人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記載，該次會議係在議決是否解任Ａ０１之董事職務，決議結果為解任Ａ０１之董事職務（見原審卷第43頁同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105頁）。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嗣經臺中市政府備查在案（見被上訴人公司電子卷第95至96頁），未見Ａ０１、○○○提起法律程序爭執。且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４於刑案稱：開會通知有以雙掛號寄給Ａ０１，上面有寫討論事項，Ａ０１收到信就知道要遭解任之事等語，並提出111年股東臨時會通知書、Ａ０１111年10月25日收受通知之掛號回執、臨時股東會議簽到簿、上開議事錄為證（見他字卷第388至389、423至429頁）。且○○○於刑案稱：Ａ０１委託伊去參加系爭股東臨時會，Ａ０１是111年10月底跟伊說要開這個會議；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見他字卷第389、155頁）；Ａ０２於刑案稱：伊等在系爭股東臨時會前一週知悉被上訴人要換掉Ａ０１等語（見他字卷第308頁）。堪認Ａ０１、Ａ０２、○○○於轉讓及收受系爭本票時，均明知Ａ０１遭被上訴人系爭股東臨時會解任其董事職務之事，其3人仍於Ａ０１遭解任董事職務後，在同處所一起完成系爭本票之轉讓及交付，益徵○○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

　⒌被上訴人主張○○○於案發前曾傳送Line訊息予Ａ０４，預告Ａ０１將簽發大量本票使被上訴人公司難以經營等語，業據提出該111年10月28日line訊息截圖為證（見原審卷第119至121頁、本院卷第283頁）。上訴人對○○○確有傳送此則訊息予Ａ０４之事實並無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㈥，不爭執其形式真正；本院卷第203至204、287至288頁，不爭執有此對話；另案卷一第431頁不爭執事項）。依○○○傳送訊息稱：「剛剛他（指Ａ０１）跟他公司總經理有來告訴我其他律師的看法，可能會開出來浩榮營造於對外營運之所生一堆本票為清償債務方法，妳自己可能也要注意大姐您自己日後之權益。可能也會難以經營，祝大家都能順利，我只能偷偷先告訴你而已」等語，及Ａ０１於刑案稱：是Ａ０４先口頭通知要開股東會，伊有猜到Ａ０４要把伊幹掉，伊才開始開本票反擊等語（見他字卷第479頁）；○○○於刑案稱：Ａ０１當時很窮，需要資金，當時Ａ０１要被換掉等語（見他字卷第155頁）。參酌Ａ０１於111年11月4日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解任其董事職務後，至同年月18日被上訴人辦理變更登記完畢期間之同年10月29日、10月31日、11月17日，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開立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共34張本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7至169、190至191、197頁），並據本院調閱另案卷宗核閱無訛。且嗣後Ａ０１亦因該等發票行為涉犯背信罪而遭檢察官提起公訴，有刑案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52、6953號起訴書附卷可稽（見最高法院卷第115至121頁）。則以Ａ０１於111年10月25日收受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已知其將被解任董事職務，亦將此事告知○○○、Ａ０２，並委託○○○前往開會等情節，堪信Ａ０１在遭解任董事職務後，係有意仍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代表被上訴人開立大量本票（包括系爭本票），而○○○、Ａ０２明知此情仍予配合。

　⒍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兩造固不爭執，惟上訴人是否真實交付45萬元對價予○○公司，雖據提出其簽發給○○公司之45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000000）、111年12月22日協議書、112年4月14日○○○○○○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為證（見原審卷第143至147頁）。惟上開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之匯款日為112年4月14日、匯款金額為50萬元，與系爭本票發票日及上開協議書所載收受該45萬元本票之日期111年12月22日，時間相隔將近4月，匯款金額亦不相符，被上訴人主張該45萬元對價未真實支出，尚非全然無據。況該45萬元本票之票號為000000000，除上訴人為支付附表二所示本票之對價80萬元而交付Ａ０１之80萬元本票（發票日：111年12月22日，票號：000000000，見他字卷第295頁〈○○○答辯見同卷第258頁〉）係連號，此2紙上訴人交予○○公司之本票，竟與附表一、二、三㈡所示Ａ０１開立予○○公司及Ａ０２，再轉讓與上訴人之本票，其票號呈現連號或相近之應屬同本票簿所開出，顯示Ａ０１、○○公司、上訴人間具有關聯性。參以Ａ０２於刑案稱系爭本票係其在Ａ０１、○○○在場時簽立，並交付○○○（見他字卷第308頁），及前項所述Ａ０１開票而由○○○、Ａ０２配合背書轉讓等情節。益證○○公司、上訴人非善意第三人而取得系爭本票。

　⒎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於Ａ０１無權簽發系爭本票及被上訴人內部權限爭議知之甚詳，上訴人係惡意取得系爭本票等語，堪信為真。

　㈣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且系爭本票並無真正之原因關係存在：

　⒈上訴人係以45萬元對價取得面額449萬0,622元之系爭本票票據債權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85頁不爭執事項㈤、本院卷第197頁），價差達10倍之多，核此情節已足認上訴人係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系爭本票。上訴人雖抗辯當時係考量被上訴人已有數張支票遭退票且資金狀況惡劣，基於風險評估始以45萬元受讓系爭本票云云。惟此究係上訴人自身對受讓債權之風險評估問題，無法改變低價收購系爭本票債權之客觀事實。況○○公司及上訴人均係惡意受讓系爭本票，甚係配合Ａ０１為此行為，有如前述，Ａ０１於刑案亦稱：本票是便宜賣給上訴人等語（見他字卷第305頁），均證上訴人前揭抗辯不能採信。是上訴人係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堪信為真。

　⒉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上訴人稱系爭本票係Ａ０１向○○公司借款，用以清償被上訴人應給付下包商○○公司之工程款等語，並舉Ａ０１於刑案所述為據。而Ａ０１於刑案稱：系爭本票工程款應該是582萬元，但○○公司發票只開449萬0,622元，差額130萬元伊就自己背，這筆582萬元是跟○○公司借的，早就付給○○公司等語（見他字卷第306頁）。核情自應有○○公司借給Ａ０１582萬元之金流，及○○公司有開立449萬0,622元金額之發票存在。惟經本院函詢○○公司結果，其就是否曾因承包被上訴人公司（函文有註明其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公司更名前後均同）之工程，而開立449萬0622元之發票或曾否給付○○公司工程款？回覆稱：沒有，不曾，並稱沒有相關工程資料可提供，亦不清楚其等相關資金等語，有該公司回覆函可佐（見本院卷第339頁、第373同427頁）。而Ａ０１所稱曾向○○公司借款582萬元部分，則僅有Ａ０２於刑案提出之答辯狀所附○○○○○○銀行○○公司存摺封面及內頁可憑（見他字卷第198至199頁），然該內頁圈出註記900萬元處，僅能證明○○公司有於111年7月20日收到貸款270萬元及630萬元，無法勾稽Ａ０１曾向○○公司借貸582萬元之事實（上開答辯狀所附其他資料，與此部分待證事實無關，見本院卷第378至379頁）。凡此均實難認Ａ０１上開所述為真。

　⒊況Ａ０１與Ａ０４於110年6月25日曾簽立協議書，約定Ａ０１同意出名為被上訴人形式上之法定代理人，Ａ０１非得Ａ０４之同意，不得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處理被上訴人公司之任何事務（見本院前審卷第137至139頁）。且Ａ０１於刑案自陳：伊沒有出錢，是Ａ０４叫伊當董事長，去標工程；○○公司是伊在經營，只讓Ａ０２掛負責人，這幾年伊的上包是○○○○，○○○○不准伊當兩間（公司）負責人；被上訴人有大樹及台中營業地點，伊只在大樹經營，台中公司有Ａ０４及會計；伊進來前，被上訴人公司有借牌去給別的台中公司去經營台中地區工程，伊進來後，台中工程還有在做，但不在伊管理範圍，伊只管大樹這邊的工程等語（見他字卷第302、303至304頁）。則以○○公司營業處所在高雄市（見○○公司登記卷），Ａ０１僅處理高雄地區工程事務，無權處理被上訴人其他業務，而○○公司位在高雄市（見本卷第319至320頁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及所調○○公司登記卷暨○○公司上開回函），與○○公司有地緣關係。且依上訴人所提○○公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萬3,840元發票（見本院卷第445頁，年度不詳），其開立對象為○○公司，並非被上訴人。益證Ａ０１稱其開立系爭本票給自己，係為償付被上訴人積欠○○公司之工程款，並非事實。

　⒋至Ａ０２於刑案所提「浩榮公司施工費用明細表」（未稅金額449萬0,622元，見他字卷第201至203頁），係大樹北營區B08b施工費用明細表，屬Ａ０１所稱由其負責之高雄地區大樹工程。且該明細表僅末頁下方有「下包○○公司應付款整理之」字樣，無○○公司用印，被上訴人否認與○○公司有交易往來，○○公司亦稱未曾開立449萬0,622元工程款發票予被上訴人，此明細表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論證。況無證據證明Ａ０１曾向○○公司借款582萬元，自無法推證出Ａ０１有以之為被上訴人公司清償工程款449萬0,622元，而有開立系爭本票給Ａ０１再背書轉讓予○○公司之原因關係存在。是上訴人抗辯有此原因關係，難信為真，應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並不存在。又Ａ０１、○○公司及上訴人均非善意執票人，已認明如前，而上開○○公司開立給○○公司之「代收代付款」359萬3,840元發票，其金額與Ａ０１所稱工程款及系爭本票金額明顯不符，又係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始提出，上訴人基此請求傳訊○○公司會計出納人員及調閱○○公司稅務資料，均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以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係惡意且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本票，其前手○○公司係Ａ０１實際經營之公司，亦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而Ａ０１違反公司法第223條所開立之系爭本票，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系爭本票亦無真實之原因關係存在，均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主張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其不生效力，伊得以此及無原因關係存在之事由對抗上訴人，上訴人不得享有系爭本票之票據權利等語，核屬有據。上訴人為此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有理由。　　

　㈥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提起此一訴訟之被上訴人，固得請求判決宣告不許就執行名義為強制執行，以排除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使債權人無從依該執行名義聲請為強制執行，惟如債權人已就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則債務人亦得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以排除其強制執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故在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發生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事由，被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上訴人持系爭本票經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裁定對被上訴人為系爭執行程序，現尚未終結，而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有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訴請撤銷系爭執行程序，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㈦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訴請確認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主筆）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表：（以下金額均為新臺幣）

一、本件本票：

　⒈原審法院112年度中訴字第10號→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83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616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5802號　　　　

（上訴人以45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449萬0622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二、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⒈原法院112年度中簡字第971號→113年度簡上字第218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原法院114年度簡上更字第5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568號　　

（上訴人以80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1月17日 796萬8630元 111年11月17日 000000000 

三、另案（債務人異議之訴）：

　⒈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57號→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37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下表㈠發回、下表㈡已確定債權不存在）→本院115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號。

　⒉本票裁定：原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196號→本院111年度抗字第301號。

　⒊執行案：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59403號（停止執行：111年度聲字第437號→本院112年度抗字第53號→最高法院112台抗字第395號）。

㈠16×30萬=480萬元（上訴人以96萬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7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8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9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0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1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2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3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4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5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16 111年10月29日 30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 

㈡16×8萬=128萬元（上訴人以25萬6,000元取得）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7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8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9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0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1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2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3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4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5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16 111年10月31日 8萬元 111年11月1日 000000000 

 



